
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

立 法 會 「 關 注 過 海 隧 道 未 能 有 效 分 流  

及 收 費 偏 高 問 題 」 的 動 議  

 

進 度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立 法 會 議 員，當 局 自 立 法 會 在 二 零

零 八 年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後 所 採 取 的 跟 進 行 動 。  

 

 

最 新 發 展  

 

2.  政 府 處 理 三 條 過 海 隧 道 的 問 題，目 標 是 為 了 要 令 隧 道

交 通 流 量 合 理，使 三 條 隧 道 的 使 用 量 及 收 費 均 更 符 合 隧 道 使

用 者 及 整 體 社 會 的 期 望 及 利 益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已 聘 請 顧 問 進 行

為 期 十 二 個 月 的 研 究， 全 盤 分 析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，並 提 出 令 交

通 流 量 合 理 的 可 行 建 議 。 研 究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展 開 。

顧 問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提 交 初 議 報 告 。  

 

3.  同 時 ，我 們 會 繼 續 積 極 研 究 各 種 短 期 紓 緩 措 施 ，包 括

盡 量 鼓 勵 過 海 隧 道 公 司 為 駕 駛 人 士 及 運 輸 業 界 提 供 更 多 的

優 惠 。  

 

4.  有 關 政 府 使「 建 造 、 營 運 及 移 交 」模 式 隧 道 的 使 用 率

較 合 理 化 的 工 作 方 針 之 文 件，包 括 令 過 海 隧 道 交 通 流 量 合 理

化 的 詳 情，已 提 交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

八 日 討 論 。  

 

 

 

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 


